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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22）

股東周年大會投票結果、

派發股息及

委任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通告內的所有決議案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由股東以投
票形式正式通過，其中包括建議派付二零一八年度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向H股股東分派之方案。

董事會亦宣佈李小東先生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獲選舉為新執行董事。

謹提述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刊發的通函（「通
函」）及於同日刊發的股東周年大會通告（「通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
用詞語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股東周年大會投票結果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通告內的所有決議案已於二零
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股
東」）以投票形式正式通過。

決議案之投票結果概述如下：

普通決議案

所投票數及

佔所投總票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八年度董事會報告。 2,063,579,388

(100%)

0

(0%)

2.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八年度本公司監事會報告。 2,063,579,388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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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所投票數及

佔所投總票數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3.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八年度本公司經審核的財
務報表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2,063,579,388

(100%)

0

(0%)

4. 審議及批准二零一八年度本公司利潤分配方案。 2,063,653,388

(100%)

0

(0%)

5. 選舉李小東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任期由
股東周年大會之日起直至二零二一年本公司
股東周年大會之日止，並授權董事會決定其
董事報酬及按其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與彼
訂立服務合約，並採取一切行動及事宜以促
使此等事項生效。

2,037,084,342

(98.71%)

26,569,046

(1.29%)

6. 審議續聘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重慶分所及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分別
為二零一九年度本公司之國內及境外核數師，
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982,701,431

(96.10%)

80,471,877

(3.90%)

由於各項決議案之贊成票均超過50%，因此，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之該等決議
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周年大會當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份（「股份」）合共為 2,482,268,268股，該等
股份包含1,238,651,865股H股及 1,243,616,403股內資股。使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周
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所有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的股份合共為2,482,268,268股。
並無股份使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放棄投票贊成該等決議案，
亦無股份持有人根據上市規則須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放棄投票。

本公司核數師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重慶分所已作為監票人，
且對投票結果摘要和本公司收回的投票表格進行比較。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重慶分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審驗應聘服務準則》而進行的
審驗應聘工作，亦不包括就法律詮釋或投票權等事項提供任何保證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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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股息

董事會亦宣佈有關董事會提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
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16元（「二零一八年度末期股息」）予H股股東及內資股股東之
建議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中獲得批准。末期股息將派發予在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
日（星期四）（「記錄日期」）已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股東。本公司將循以下方
式派付股息：

(1) 根據有關規定及章程，向H股持有人派付之股息得以人民幣計算及以港元派付。
適用之兌換程式如下：

港幣單位股息 =

人民幣股息
宣派股息前一個西曆星期中國人民銀行每日

公佈之港元平均中間價

就二零一八年度末期股息而言，公佈日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宣派股
息前一個西曆星期（即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國人民銀行每日公佈之港元平均中間價為 1港元兌人民幣 0.878978元。按
該平均價計入上述程式，每股H股之股息為 0.18203港元。

(2) 根據章程，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收款代理人」）代表
H股持有人收取就H股宣派之股息，該公司為根據香港受託人條例登記之信
託公司。收款代理人將發出H股之股息單連同有關支票，並於二零一九年六
月二十八日（即就H股派付股息之日期）或該日之前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持有人。
如有郵誤，概由彼等負責。

(3) 至於向內資股持有人派付二零一八年度末期股息及有關事宜，本公司將另
行安排。

(4)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及《國家稅務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
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 [2008]897號，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六日發佈）的規定，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二零零八
年及以後年度股息時，統一按 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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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對於在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任何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包
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管理人、企業代理人和受託人（如
證券公司和銀行）以及其他實體或組織），本公司將在扣除所有二零一八年
度末期股息所應繳付的企業所得稅後向該等股東派付應付的二零一八年度
末期股息。

對於在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任何H股個人股東，本公司將不就
該等股東有權收取之二零一八年度末期股息扣除企業所得稅。

委任董事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九日刊發之建議選舉董事之公告（「公告」）。

董事會亦宣佈李小東先生已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獲選舉為新執行董事，由二零
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起生效。彼的履歴詳情如下：

李小東，52歲，中國共產黨黨員，大學學歷，於一九八六年九月進入本公司工作。
自一九八六年九月至二零一七年十月，彼曾擔任重慶汽車製造廠技校教師、團
委幹事、團委副書記、發動機製造部負責人及重慶汽車製造總廠塗裝車間副主
任（其間，彼畢業於重慶廣播電視大學法律專業）；本公司塗裝車間副主任、塗裝
製造部副部長、二焊接車間副主任、主任、車體焊接製造部部長；重慶慶鈴鍛造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慶鈴集團總經理助理、重慶慶鈴汽車上裝製造有限
公司總經理；本公司東北、華北銷售大區負責人、慶鈴五十鈴（重慶）汽車銷售服
務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先生現任慶鈴集團的副總經理、黨委委員，本公司的副總
經理（其間，彼畢業於重慶大學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專業本科、中央廣播電
視大學工商管理專業本科），以及重慶慶鈴鑄造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除
上述所披露外，李先生過去三年內並無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董事職務或於本公
司及本集團之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

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XV部之涵義，李先生並無擁有股份之權
益。除上述所披露外，李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行政人員、主要股東或控
股股東並無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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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與李先生訂立服務合約，而董事會已經顧及彼於本公司之職責及責任、
本公司之業績及盈利能力以及現行市場情況按其服務合約之條款及條件而釐定
彼之報酬。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預計彼作為執行董事將收
取薪金約為人民幣266,568元。

除上述所披露外，並無任何其他有關彼委任之事項而須股東垂注及並無任何其
他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條文的任何規定而須予以披露的資料。

董事會謹此歡迎李小東先生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羅宇光

中國，重慶，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其中羅宇光先生、林修一先生、前垣圭一
郎先生、李巨星先生、徐松先生及李小東先生為執行董事，以及龍濤先生、宋小
江先生、劉天倪先生及劉二飛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